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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53C15-1《刑法概要完全攻略》修訂表 

適用於【五版 2015/10/15】 

頁數 勘誤處 原文(原答案) 修正 說明 

315 第 5 行 

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款行為者，處五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

元以下罰金 

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款行為者，處七年以

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

金。情節輕微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 

修正

為現

行法

規定 

319 第 25 行 乙一眼失明 丙一眼失明 誤植 

319 第 27 行 被機關傷害之人為乙 被機關傷害之人為丙 誤植 

333 第 4 行 限制丙之行為自由 限制丙之行動自由 錯字 

341 第 30 行 行法 刑法 錯字 

342 第 25 行 行法 刑法 錯字 

349 第 12 行 依提意 依題意 錯字 

350 第 1 行 行法 刑法 錯字 

352 第 14 行 甲車 駕車 錯字 

364 第 1 行 釋字第 329 號 釋字第 630 號 誤植 

 

(更新日期：2015-12-2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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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15/12/29 新增第 315、319、333、341、342、349、350、352、364 頁勘誤 

 


